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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 2） 290／ 98— 99（ 01）號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食物安全和環境食物安全和環境食物安全和環境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政策協調㆖的問題生政策協調㆖的問題生政策協調㆖的問題生政策協調㆖的問題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次於 1998 年 7 月 20 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我們曾就區域組織檢討
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有委員要求政府提供㆒份文件，闡釋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工作

由兩個市政局和有關政府機構負責所引致的職責分散問題，以及現行制度如何妨礙這

些工作的政策協調。

2. 本文件載述兩個市政局和有關政府機構的現行職責分工，以及政策協調方面所

出現的問題。

現行職責分工現行職責分工現行職責分工現行職責分工

3. 參與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工作的主要機構計有：兩個市政局（臨時市政局和臨

時區域市政局）、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 生福利局、 生署、經濟局、漁農處、

規劃環境㆞政局、環境保護署和醫院管理局。㆘文和附件 A 的圖表扼述各機構的職能。

兩個市政局和兩個市政總署兩個市政局和兩個市政總署兩個市政局和兩個市政總署兩個市政局和兩個市政總署

4. 兩個市政局為法定機構，並享有高度自主權，可在其轄區制定政策及運用資源

以提供服務及設施。他們亦同時享有財政自主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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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獲賦予權力制定附例，在其轄區
內實施。兩個市政總署是兩個市政局的執行機構。兩個市政局負責多項與食物安全有

關的職能，包括發牌予食物業店舖（例如食物製造廠、菜館、新鮮糧食店）和進行巡

查、管理街市和監察街市的 生情況、在屠房檢驗肉類，以及發牌予私營屠房等。兩

個市政局亦是負責環境 生的主要機構，包括潔淨街道、防治蟲鼠、廢物收集和實施

處置屍體的管制。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5. 生署是政府的 生顧問，並負責執行醫療護理政策及法定職能。 生署 生

事務部負責管制進口及本㆞製造食品的安全。舉例來說，該部負責發出冷凍甜點、冰

鮮野味、肉類和家禽的入口批准。此外，亦定期進行食物監察計劃，在入口、批發和

零售層面抽取食物和蔬菜樣本進行實驗室化驗。該部亦就防治蟲鼠及 生教育的事

宜，向兩個市政局提供意見。這些工作的開支由兩個市政局負責。

漁農處漁農處漁農處漁農處

6. 漁農處負責在農場、入口和批發市場層面，實施活性畜和家禽的管制措施，並

負責管制除害劑和監察紅潮等相關事宜。此外，該處亦負責簽發牛奶場牌照，以及預

防和控制狂犬病等可由動物傳染給㆟類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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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7. 環境保護署負責處理和減少廢物，以及預防和控制空氣、噪音和水質污染。

決策局決策局決策局決策局

8. 生署向 生福利局報告、漁農處向經濟局報告（郊野公園和自然護理方面的

事宜除外，這方面的政策事宜，由規劃環境㆞政局負責），而環境保護署則向規劃環

境㆞政局報告。

9. 醫院管理局是㆒個獨立的決定機構，負責管理所有公立醫院，包括監督傳染病

和食物引起的疾病的醫療工作。 生福利局則負責制定整體醫療服務政策。

食物安全法例食物安全法例食物安全法例食物安全法例

10. 生署和兩個市政局均有權制定食物安全的附屬法例。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

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稱“該條例”）， 生署負責制定與食物安全有關

的規例，範圍涵蓋㆟造糖、金屬雜質含量、食物內有害物質、防腐劑、礦物油、成分

組合及標籤、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等範疇（統稱“食物規例”）。根據該條例第 55
條， 生署署長有權修改該條例㆘的食物規例。不過，按照食物規例所提出的檢控須

以兩個市政局的名義提出。除了 生署外，兩個市政局亦有權就食物業店舖、冷凍甜

點、奶類、屠房和街市等制定與食物安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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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例。這些附例須通過立法會的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即予通過的議決程序。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11. 為了加強兩個市政局與其他有關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繫和協調，當局成立了㆒個

行政協調組織，名為“ 生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由 生署署長擔任主席，成員來

自兩個市政局、兩個市政總署和其他有關的政府部門，例如漁農處。該委員會在正常

情況㆘會定期召開會議，若發生「食物危機」或霍亂等流行病肆虐的事故，則會頻密

舉行會議。

所遇到的問題所遇到的問題所遇到的問題所遇到的問題

12. 我們已在《區域組織檢討諮詢文件》扼述現時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職責分散的

問題（詳見 5.3 至 5.7 段）。該份諮詢文件已於 1998 年 6 月發表，並已分發給各位議
員。主要問題如㆘—

（ a） 兩個市政局與有關政府部門和決策局在食物安全和環境兩個市政局與有關政府部門和決策局在食物安全和環境兩個市政局與有關政府部門和決策局在食物安全和環境兩個市政局與有關政府部門和決策局在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事務㆖生事務㆖生事務㆖生事務㆖

職責過於分散職責過於分散職責過於分散職責過於分散，以致在整體協調和督導工作方面缺乏㆗央層面的督，以致在整體協調和督導工作方面缺乏㆗央層面的督，以致在整體協調和督導工作方面缺乏㆗央層面的督，以致在整體協調和督導工作方面缺乏㆗央層面的督

導導導導。。。。有關職責分散由多個政府部門負責。同時，兩個市政局和兩個市

政總署無須向任何政府決策局負責。 生事務委員會只是㆒個協調組

織。不過， 生署署長給予指示的權力有限，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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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亦無權作出任何具約束力的決定，要求某個部門或市政局／區域

市政局執行。若發生大規模的食物疾病等事故，當局便須召集 生事

務委員會，有時亦須成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協調有關政府部門的工

作。不過，有關的決策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部門需要㆒些時

間，才可達成㆒致的決定，然後予以執行；

（ b） 缺乏㆗央層面的督導亦削弱了我們應付嚴重食物安全或環境削弱了我們應付嚴重食物安全或環境削弱了我們應付嚴重食物安全或環境削弱了我們應付嚴重食物安全或環境 生緊生緊生緊生緊

急事故的能力急事故的能力急事故的能力急事故的能力。處理此類事故，實須㆗央迅速作出決定，而各部門／

組織須在極短時間內大規模調動資源；

（ c） 現時的職責分工在㆒些情況㆘，影響提供服務的效率和執行政策方面影響提供服務的效率和執行政策方面影響提供服務的效率和執行政策方面影響提供服務的效率和執行政策方面

的協調的協調的協調的協調。舉例來說，分別由兩個市政局及兩個市政總署負責各自轄區

的廢物收集及運送服務，使資源未能妥善調配；

（ d） 亦由於職責分散的問題，我們沒有㆒套完整的總體方法沒有㆒套完整的總體方法沒有㆒套完整的總體方法沒有㆒套完整的總體方法，處理食物安，處理食物安，處理食物安，處理食物安

全和環境全和環境全和環境全和環境 生事宜生事宜生事宜生事宜。近期在本港和海外發生的事故，例如牛隻海綿性

腦病（俗稱瘋牛症）、 0157（H7 型）大腸桿菌和禽流感等，顯示我
們傳統的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管制機制有欠完善，不足以應付種種新

問題和新挑戰。社會的㆒些新發展，例如新食品、可抵抗抗生素病源

微生物的出現，加㆖㆟口流動性增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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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轉差和㆟口老化等因素，我們將面對艱巨的挑戰。要尋求解決

問題的積極新方法，除了需要政府機構的共同努力、專業㆟士的參

與、國際間的合作和社會㆟士的支持外，還需要有㆒個㆗央政府機構

擔當領導角色。

（ e） 由於兩個市政局有權在其各自的轄區按不同的標準制定不同的附由於兩個市政局有權在其各自的轄區按不同的標準制定不同的附由於兩個市政局有權在其各自的轄區按不同的標準制定不同的附由於兩個市政局有權在其各自的轄區按不同的標準制定不同的附

例例例例，致使食物安全和環境，致使食物安全和環境，致使食物安全和環境，致使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職責分散的問題更為複雜生職責分散的問題更為複雜生職責分散的問題更為複雜生職責分散的問題更為複雜。。。。（雖然，事

實㆖兩個市政局已致力透過兩個市政總署（市政總署／區域市政總

署）間的合作，「統㆒」有關標準。）

第㆔者的意見第㆔者的意見第㆔者的意見第㆔者的意見

13. 不少醫學組織和醫學專家曾就諮詢文件的內容向政府提交意見書，他們對食物

安全和環境 生由多個機構負責所造成的職責分散問題表示關注。我們已把這些意見

書的副本收錄於本年 9 月初發表的《公眾意見 編》內。（這《公眾意見 編》已分

發給各位議員參考。）

政制事務局

1998 年 9 月 16 日




